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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998年至今，中国民商法实务论坛（下称论坛）已经走过十个年头。
当年，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事专业委员会（下称民委会）曹星主任提出并开创的中国民商法实务论坛
“十年树木”，已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自2006年第八届论坛开始，民委会把论坛收到的论文分类汇整，经全国律协审定，以“民商法律师实
务”丛书编辑出版。
当年收到论坛的论文编辑出版了丛书的第1至第3共3册，2007年第九届论坛收到的论文编辑出版了丛书
的第6至第9共4册。
今年是论坛开创的十周年，截至9月15日民委会收到论文共257篇，经分类整理，编辑成“民事律师实
务”、“建筑房地产律师实务”、“公司法合同法律师实务”以及“婚姻家庭法律师实务”四部分，
作为丛书的第10至第13共4册并正式出版。
至此，民委会努力创设的“民商法律师实务丛书”已初具规模，从丛书的畅销情况看，这套丛书已在
全国律师和有关读者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民委会把及时总结并推广全国律师的民商事法律服务的实务经验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民委会委员责无
旁贷地担当了这一重任，此项工作也吸引了全国广大律师积极参与，这是民委会的律师实务研究的一
个正确的发展方向。
在已有的民商事律师实务研究的基础上，今年的论文集中反映了民商事律师在具体的专业领域领先的
研究成果并深化法律服务的明显特点，这是我国民商事实务研究和法律服务的一个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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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丛书特点：专业领先：关注焦点、把握热点、研析难点，以深度的专业知识引领发展前沿。
服务深化：历练实务、躬亲实践、直面实战，以高效的服务水平谱写业务新篇。
开拓创新：勇于探索、追求突破、精益求精，以积极的进取品格担当社会责任。
　　“专业领先”是民商事律师业务研究的目标和要求，律师的民商事业领域是广泛的，分类也是最
能够细化的。
而“服务深化”是专业律师把自己的实务研究成果促进自己专业发展的进程和突破。
因此，“专业领先”和“服务深化”是不断发展民商事律师法律服务和实务研究的灵魂。
本书为中国“民商法律师实务”丛书的第2辑，是我国民商事法律实务研究的优秀成果，展示的是律
师尤其是年轻律师深入研究并形成自己专业特色的发展方向。
编者希望在我国民商事的各个专业领域都能够像婚姻家庭领域一样，出现越来越多更加优秀的研究成
果。
 本书共包括三大章：总论、家庭关系与家庭财产、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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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说观点：分居也称别居，是指婚姻当事人依法解除同居义务但仍保持婚姻关系的法律制度。
分居制度源于西方宗教法。
香港借鉴英国的分居制度，结合中华民族的婚姻家庭传统，将其作为离婚制度的一种补充，发挥了积
极作用。
香港分居制度存在的法律背景及与大陆婚姻法律制度比较：香港与大陆的婚姻制度有相同点，也有不
同点。
就法定离婚理由看，本质相同，形式存异。
《婚姻诉讼条例》（香港）规定：婚姻的任何一方向法院提出离婚呈请的唯一理由，是婚姻已破裂至
无可挽救。
具体内容：一、被告人与人通奸，且申请人无法再忍受与其共同生活；二、因被告人的行为而无法合
理期望申请人与其共同生活；三、原告在提出离婚申请前至少已连续两年遭被告遗弃，遗弃期具有连
续性；四、在提出离婚前，婚姻双方最少已连续分居两年且被告同意法院作离婚命令；五、在提出离
婚申请前，婚姻双方最少已连续分居五年。
我国大陆婚姻法律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离婚的，准予离婚。
双方必须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具体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二
）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四）因感情不
和分居满二年的；（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比较一下，差距就在大陆的法律更明确，香港的法官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再就是关于分居的规定。
其次，香港法律规定，诉讼离婚是配偶生存期间解除婚姻关系的唯一方式，离婚判决有不产生解除婚
姻效力的临时判决和正式判决两种。
香港、大陆离婚判决均为两审终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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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婚姻家庭法律师实务(第2辑)》为民商法律师实务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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